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长环罚字〔2025〕GZL24 号

公主岭市双龙糠醛厂：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3817248938010

地址：公主岭市双龙镇砖厂旧址

投资人：张丽

我局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对你（单位）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（单位)实施了以下环境违

法行为：

分析仪与工控机、数据采集传输仪数据不一致，偏差大于 1%，在线数据不能准确上传，

未保证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为证：

1.现场执法人员 2人执法证复印件 2张，2025 年 7月 15日现场执法亮证照片 1张，2025

年 9 月 3 日现场执法亮证照片 1 张，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性且符合两人以上执法。

2.2025 年 7 月 15 日现场检查(勘察)1 份、2025 年 7 月 15 日调查询问笔录 2 份,2025

年 9 月 3 日调查询问笔录 1 份,委托书 1 份，违法照片 2 张,分析仪与工控机、数据采集传输

仪数据不一致。

3.7 月 9 日至 7 月 15 日生产记录 1 份，7 月 9日至 7月 15 日在线平台分时数据 1份，

证明该单位在 2025 年 7 月 9 日至 15 日生产期间，其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传输到在线平台上

的数据阶段性显示为 0mg/m³，在线数据未准确上传。

4.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1份、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 份。运行维护合同 1 份，法人委托书

1份，证明该单位基本情况、法定代表人的身份，第三方运维合同签订情况以及法人委托情

况。

5.环境影响后评价备案申请意见的函复印件 2 张，排污许可证副本基本信息页复印件 1

张，证明该企业环保手续办理情况。

6.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长春市 2025 年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》的通知（长环

管〔2025〕2 号文件）节选页 3 张，证明该企业排污许可管理类别为重点管理。

7.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运维技术培训合格证复印件 1

份。吉林省迪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书 1份，证明第三方运维（吉林省迪诺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）基本情况、运维资质及运维人员王东旭的身份。



8.吉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首页及相关页，证明该单位不正常运行自动监测设备。

你（单位）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“企

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，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

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，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。其中，

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、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，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

备联网，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。监测的具体办法和重点排污单位的条

件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。”的规定。

我局于 2025 年 10 月 9 日以《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（长环罚告字〔2025〕GZL25

号）告知你（单位）陈述申辩权（听证申请权）。截至 2025 年 10 月 15 日，你（单位）未

提出陈述申辩及举行听证要求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条第一款第三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整治：（三）未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

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，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

的；”的规定。参照生态环境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

“一、适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原则和制度（一）基本原则。3.过罚相当原则。”，我局拟

对你（单位）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如对该行政处罚有

异议，可以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 5日内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，视为

放弃此权利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罚款人民币贰

万元整，你（单位）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你（单位）如果要求听证，可以在收到本告知

书之日起 5日内向我局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；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的，视为你（单位）放弃

听证权利。

联 系 人：张琪彤

电 话：0431-76241018

地 址：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公主岭市分局



邮政编码：136100
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10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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